
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以及《西安国际医学投

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制度的规定，我们作

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十一届董

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关于确定公司新增回购股份用途的独立意见 

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，为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，

有效地将股东利益、公司利益和核心员工利益结合在一起，充分调动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核心及骨干人员的积极性，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

实现及长期持续稳定发展，根据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

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已决定将回购的股份

42,817,629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。董事会决定除已回购的股份

42,817,629股外，在回购实施期限内新增的回购股份亦全部用于实施

股权激励计划。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： 

本次确定新增回购股份用途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董事

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，且有利于推进公司长远发展，维护公

司价值及股东权益。确定新增回购股份用途不会对公司的财务、经营

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并认为确定新增回购用途合法、合规，符合公司

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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